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十五条硬措施（以下简称“十五条硬措施”）《关于开展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沪崇安委会〔2022〕2 号）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切实加强本区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整治事故隐患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现区建设管理委决定在建筑施工领域、燃气安全领域和农村自建房领域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统筹好经济发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确保实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目标，以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强化企业复工复产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节点安全保障等为抓手，全面排查安全事故隐患，精准发现和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压减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坚决防范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二、检查范围和内容
（一）建筑施工领域。重点突出压减事故，抓好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深入排查参建各方安全措施费用投入不足、安全教育不实、施工机械安全管理不到位、基坑沟槽作业不规范、违章冒险作业较多等问题，坚决查处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资质行为，督促建筑施工参建各方落实各项整治措施，排查整改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建筑施工领域事故高发多发态势。（牵头科室：建设监管科，责任单位：区安质监站）
（二）燃气安全领域。扎实推进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和“百日行动”，重点治理使用不合格灶具、“黑气瓶”等突出隐患，督促餐饮等生产经营场所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排查瓶装液化气非法储存、运输、充装和倒装等问题；燃气老旧管道改造问题；餐饮店等燃气使用场所燃气用具、连接软管、减压阀和燃气泄漏报警装置等存在的安全隐患等问题。（牵头科室：设施运营科，责任单位：区燃气所）
（三）农村自建房领域。深入推进农村自建房专项整治和“百日行动”，加大对擅自改扩建用于租赁经营房屋的监督检查力度，尤其是涉及公共安全、人员流动大、人员密集型房屋，对房屋结构开展重点监督检查，尽快查清底数，坚决遏制增量；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对排查出的农村自建房安全隐患，要逐户、逐房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监管人、监管单位和整改时限，实行“清单式”管理、“闭环式”整改和“动态清零”，整改不到位的严禁使用。（牵头科室：村镇建设科，责任单位：各乡镇）
三、步骤安排
（一）自查自纠阶段（即日起至2022年9月4日前）
各乡镇、工程参建各方、各燃气企业要对照检查范围和内容切实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寻找薄弱环节，制定应对措施，及时有效消除安全生产隐患，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台账和书面检查记录，并形成自查自纠自改报告，于9月4日前分别报送区建设管理委村镇建设科（农村自建房领域）、区安质监站（建筑施工领域）和区燃气所（燃气安全领域）。
（二）检查整治阶段（9月5日起至10月31日）
自9月5日起，委属相关科室、单位要结合疫情防控、复产复工、汛期等重要阶段，突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部位、重点生产工艺、危险作业场所，滚动组织开展全员、全方位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期间，委领导将以巡查等方式带队对相关领域开展抽查。
（三）督导检查阶段（2022年11月）
区安委办将牵头成立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督导组，对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大检查开展情况以及发现问题隐患整改工作进行“回头看”，重点督查发现问题隐患的整改落实情况和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全力确保党的二十大、汛期、中秋、国庆、第五届进博会期间的城乡运行安全平稳。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工程参建各方和各燃气企业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聚焦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和市、区具体措施，建立统筹协调和工作推进机制，全面推动各项任务措施落实。
（二）加强整治力度。委属相关科室、单位要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和薄弱环节，组织专业力量深入现场严督细查，真正找准制约安全生产的问题和症结，真正排查整治各类事故隐患。要提高大检查精准性、有效性，加强对责任单位的服务指导，真正解决安全问题、提高安全水平，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到位。要聚焦突出问题，加强多部门联合会商、信息共享、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对情节严重、造成重大疫情风险扩散的、酿成安全生产事故的，将从严从快顶格处罚。
（三）加强长效管理。各乡镇、工程参建各方和各燃气企业要抓住关键根本，从工作思路、措施办法、支撑保障、法规制度等方面，向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聚焦发力，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查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故，推动落实“三个转变”，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要在形成制度化成果上下功夫，把大检查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固化为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努力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四）加强信息报送。请村镇建设科、区安质监站和区燃气所在整治检查期间，对本行业、本领域、本辖区大检查开展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及时解决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形成月度小结，重点总结大检查工作进展、好经验和好做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措施，并于每月25 日前报送建设监管科。

建设监管科联系人：黄俊凌
联系电话：69614970、13611812066
村镇建设科联系人：黄成伟
联系电话：69614996、18296150453
区安质监站联系人：沈斌斌
联系电话：59621652、13801755039
区燃气所联系人：张佩云
联系电话：69611291、1572141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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